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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高分子脱硝剂是一种用于烟气脱硝的还原剂，目前没有针对该产

品的相关国家标准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，制定企业标准。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编制而成。

本标准由上海全熙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，有效期三年，到期复审。

在本标准有效期内，如发布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本标准自行作

废。

本标准起草人：腾振鑫

本标准于 2019 年 9 月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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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分子脱硝剂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高分子脱硝剂现状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

则、标志、运输与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分子脱硝剂的生产、检验、标志、运输及贮存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

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8170 数值修约规定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。

GB/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。

GB/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。

GB/T 8572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测定方法。

GB/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（密度计法）。

NY/T 1973 PH 的测定。

GB/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

GB/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

GB/T 2602-2002 酚类产品中间位甲酚含量的尿素测定方法

3 要求

高分子脱硝剂应符合表 1要求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GB/T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m1F-uj7hujI-PH6knWb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jndnjDvPWfLPWRYPjcLPj0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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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高分子脱硝剂的要求

指标名称 指标值

颜色 四种型号四种颜色

气味 无明显异味

颗粒大小（mm） 1-3

含氮量（%） 30＜N≦46

缩二脲（%） ≦1

PH 7-8

金属（铅、汞、钾、铁等） 无

CL（%） 无

S（%） 无

4 试验方法

本标准中所用水应符合 GB/T6682 中三级水的规定。所列试剂，除注

明外，均指分析纯试剂。试验中所需标准溶液，按 GB/T601 规定制备。

4.1 颜色

把样品放在非直接射光条件下进行观察。

4.2 气味

取适量试样用嗅觉进行鉴别。

4.3 颗粒物

把样品放在非直接射光条件下进行观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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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总氮含量

按 GB/T8572 进行测定。

4.5 缩二脲含量

按 GB/T22924 进行测定。

4.6 PH

按 NY/T1973 进行测定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检验类别

产品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，表 1中颜色、气味和颗粒物为型

式检验项目，其余为出厂检验项目。型式检验项目在下列情况时，应

进行测定：

——产品鉴定时；

——更新关键生产工艺；

——停产后重新恢复生产；

——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；

——合同规定。

5.2 组批

在原材料、生产工艺不变的条件下，产品连续生产的实际批为一组批；

但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批的时间通常不超过 1天。

5.3 抽样

按 GB/T6678 和 GB/T6680 中规定进行，每批次采取总样品量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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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L，将样品充分摇匀后，分装于两个洁净、干燥的 1000mL 具有磨口

塞的玻璃瓶或塑料瓶中，密封并贴上标签，注明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品

名称、批号或生产日期、取样日期和取样人姓名，一瓶做产品质量分

析，另一瓶保存一个月，以备查用。

5.4 结果判定

5.4.1 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定，采用 GB/T 8170-2008 中“修

约值比较法”。

5.4.2 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判该批产品合格。

5.4.3 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应重新自二

倍数量的批次中采取样品进行检验，重新检验结果中，即使只有一项

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则整批产品判为不合格。

5.4.4 每批检验合格的出厂产品应附有合格证，其内容包括：生产企

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订单号及生产日期，仓储温度、湿度；堆放层数、

条件；保质期、物料形态、含氮量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包装上应涂刷牢固、耐久、清晰的标志，其内容包括：产品名称、生

产厂名称；产品应用于干燥清洁、耐腐蚀的吨袋包装，应贮存于阴凉

干燥处；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、防晒、防破裂。


